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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旋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北京大数据研究院联合建设“北京大学时空大数据协

同创新中心”的公告 

 

 

 

一、合作情况概述 

1、为全面开展大数据业务，推动时空大数据的新理论、新技术前瞻性研究

和产业化发展，北京旋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旋极信息”或“公司”）

拟分期投入8,000万元与北京大数据研究院联合建设“北京大学时空大数据协同

创新中心”（以下简称“协同创新中心”）。同时，公司拟通过北京大学教育基

金会向北京大学分期捐赠2,000万元设立协同创新中心基金，用于协同创新中心

的设立、日常运营、人才培养及科学研究，支持协同创新中心建设，促进北京大

学的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工作，支持北京大学教育事业的发展。 

2、协议对方的基本情况：北京大数据研究院是在北京市委市政府支持下，

由中关村管委会、海淀区政府、北京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共同筹建，将在交通大

数据、金融大数据、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医疗大数据等方面进行学术研究、技术

创新、人才培养和成果产业化，吸引了众多国际一流的大数据研究人员。 

北京大学由教育部直属，系中国“211工程”、“985工程”、“2011计划”

建设的全国一流大学。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是在中国政府民政部登记注册的非营

利性组织，受北京大学领导，致力于加强北京大学与国内外各界的联系和合作，

筹集并管理海内外各界朋友和校友捐赠的资金，凝聚各方兴学力量，支持北京大

学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领域的不断发展。 

3、公司于2016年12月1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与北京大数据研究院联合建设“北京大学时空大数据协同创新中心”的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案》，同意公司与北京大数据研究院联合建设“北京大学时空大数据协同创新中

心”，并向北京大学捐赠设立协同创新中心基金。 

4、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

易或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亦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与北京大数据研究院联合建设“北京大学时空大数据协同创新中心”

的合作协议 

甲方：旋极信息 

乙方：北京大数据研究院 

1、合作目的与模式 

甲乙双方采用企业与高校、研究机构协同创新的模式，汇集来自甲乙双方的

优秀人才，以地球剖分理论为基础，开展时空大数据领域的前瞻性、系统性研究，

通过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和学术—产业互动，取得具有前瞻性和领导性的科研成

果，实现高校与企业的优势资源互补，激发创新活力，推动时空大数据领域更多

的研究突破。 

协同创新中心的主要研究方向为：地球剖分新理论、新方法、时空大数据新

型搜索引擎技术、新一代互联网地址协议技术、导航地址码标准化技术、新型地

理信息系统数据模型技术、空天网络数据交换寻址技术等核心技术。 

2、协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将以项目形式为协同创新中心的研究工作提供经费支持，第一期

由2016年至2020年，共计经费人民币8,000万元。8,000万经费分为1,000万的

管理经费和7,000万的研究经费； 

（2）本合作协议签订后十日内，甲方以项目形式向乙方支付1,000万元的管

理、咨询及服务费用，作为协同创新中心在五年合作期间内的乙方所有管理、

咨询及服务费用，由乙方独立使用。 



 

（3）乙方为协同创新中心提供相应的办公场地； 

（4）乙方为协同创新中心提供5-7名北京大学科学研究系列的研究院编制，

用于招聘国内外时空大数据高端研究人才，并为协同创新中心招聘一定数量

的技术开发人员提供劳动合同保障； 

（5）乙方争取每年为协同创新中心调配 10 名左右硕士、博士生招生指标； 

（6）乙方设立专项账户，独立核算，确保甲方经费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

用。资金使用和日常管理将按照乙方财务管理规定执行，也需要符合甲方上

市公司监管要求； 

（7）甲乙双方合作项目的研究成果及知识产权归甲乙双方共同所有，研究

成果及知识产权的公开与使用需经双方同意，甲方有将研究成果产业化的优

先权利； 

（8）甲乙双方对相关的商业秘密以及某一方不希望公开的信息均应承担保

密义务，并承担相应责任。 

（二）与北京大学、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签订的协同创新中心基金捐赠协议 

甲方：旋极信息 

乙方：北京大学 

丙方：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 

1、捐赠项目设立 

自 2016 年签约之日起至 2021 年满五年止，甲方捐赠人民币 2,000 万元整，

用于设立北京大学时空大数据协同创新中心基金，每年 400 万元整。 

2、捐赠资金使用 

捐赠资金专款专用于以下用途： 

（1）用于北京大学时空大数据协同创新中心的设立费用。 

（2）用于支付由乙方管理的研究员薪酬。 

（3）用于协同创新中心每年 10 名硕博士生的培养经费。 



 

（4）用于协同创新中心的研究经费，定期发布科技攻关项目。 

3、财务管理 

（1）丙方负责捐赠款的接收和管理。 

（2）甲方于协议审批通过后 10 个工作日内将本年度捐赠款 400 万元汇入丙

方账户，以后分年度将捐款汇入丙方账户。捐赠款项汇入丙方帐户后，由丙

方向甲方开具国家财政部监制的公益性捐赠收据。 

（3）丙方设立专项基金，独立核算，确保该捐赠资金用于甲方指定用途的

专款专用。捐赠款使用和日常管理将严格按照本协议规定和丙方财务管理规

定执行。 

（4）甲方有权查询捐赠款的使用、管理情况，对于甲方的查询，乙方和丙

方应当及时如实答复。 

（三）协同创新中心人员和资金安排 

协同创新中心决策机构为理事会，理事会由旋极信息和北京大学共同组成。

协同创新中心采取理事会领导下的主任负责领导体制。理事会负责审批协同创新

中心的年度研究内容、工作计划、资金使用安排等。理事会可以聘请专业机构对

协同创新中心定期进行内部财务检查和审计。协同创新中心成立学术委员会，负

责学术方向咨询、把关，以及研究成果的鉴定。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与北京大数据研究院联合建设协同创新中心符合公司发展战略需

要，能为公司开展时空大数据领域的前瞻性、系统性研究提供充足研究力量，保

障技术领先性；吸引该领域的优秀人才，支撑公司长远可持续发展，保障人才领

先性；发挥产学研优势互补，激发创新活力，加快时空大数据产业化落地，保障

创新领先性。 

公司向北京大学捐赠设立的协同创新中心基金，将专项用于协同创新中心的

建设，研究基于地球剖分理论的时空大数据技术，培养大数据领域人才，为公司

和行业储备、吸引优秀人才的同时，促进了北京大学的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工作，



 

支持北京大学教育事业的发展。 

四、重大风险提示 

本次合作协议及捐赠协议的签订对公司当前的经营业绩尚不构成重大影响，

对公司长期收益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五、备查文件 

1、《北京旋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 

 

北京旋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12 月 12 日 




